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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25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肖鹏： 

2018年6月15日，你公司披露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肖鹏拟计划自

2018年6月15日起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，增持金额不低于2,750万元，

不高于5,500万元。2018年12月20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部分董事、

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截至12月

20日，肖鹏尚未实施增持计划，且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豁免履行增持

计划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肖鹏核实说明以下事项:  

1、我部关注到，因实际控制人富国平、杨小蔚拟将其持有的占

公司总股本20.88%的股份转让给肖鹏或其实际控制的公司，你公司自

2018年6月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，后于6月15日开市起复牌并继续推进

前述股权转让事项。6月14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筹划重大资

产重组的公告》《关于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，你公司

分别于6月20日、7月20日终止前述股权转让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且

相关人员增持计划至今仍未实施。请你公司及肖鹏说明： 

（1）肖鹏出具增持计划时，是否就增持资金来源及增持计划的

可实现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。如是，请说明具体情况；如否，请说明

增持计划的披露是否审慎、合规； 

（2）请结合前述股权转让、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具体过程、相

关中介机构核查情况等说明肖鹏增持计划及股权转让、重大资产重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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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是否存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，是否存在通过披露增持计划炒作股

价、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肖鹏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，但尚未实施增持计划，且增持计

划尚未到期，却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豁免履行。请你公司及肖鹏详细

说明其现在申请豁免履行增持计划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中小投资

者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《公告》称肖鹏认为“本人作为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的基础已

不复存在，增持初衷与目的已无法实现，因此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豁

免履行增持”，请你公司及肖鹏结合增持目的、前期增持计划，说明

“其增持基础不复存在”的合理性。 

4、你公司及肖鹏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于 12 月 26 日前将相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

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

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 

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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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1 日 

 

 


